
法暋律

*暋本文受到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应用的治理路径研

究暠(项目号:22DFXJ08)资助。

欧盟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功能、
局限及其启示
———基于欧盟《人工智能法》的解析*

张广伟

摘暋暋要:为应对人工智能监管的困境并抢占监管竞赛的先机,欧盟在《人

工智能法》中特设专章规定了监管沙盒制度。其目的在于建立一

种创新友好、面向未来、可持续且有弹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

这一制度不仅能为人工智能研发者提供统一的制度保障,为监管

机构创造一个学习型监管环境,还能为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市场

准入门槛。然而,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它存在

沙盒参与者侵权责任减免事由的缺失、沙盒监管激励措施有待规

范,以及数据利用相关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我国在借鉴欧

盟经验的同时,应结合本国国情,从分行业制定沙盒监管目标、明

确沙盒主体责任、强化沙盒监管激励引导、加强监管沙盒中的数

据保护以及完善沙盒退出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适应我国国情的

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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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暋言

欧盟在推动人工智能监管法规的出台方面始终扮演着全球领路人的角色。

2021年,欧盟委员会推出了世界首部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监管法规———《人
工智能法》,旨在通过该法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经过三

年的深入讨论与反复修改,2023年12月8日,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

三方终于就《人工智能法》达成了定稿协议。2024年3月13日,欧洲议会批准通过

了《人工智能法》。待欧盟成员国全部批准通过后,该法预计在明年年初生效并于

2026年正式实施。栙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法》的第五章以一整章的篇幅专门

规定了监管沙盒制度。这一新颖的监管制度和政策工具旨在为企业提供一个特定

的监管环境,允许其在将人工智能应用推向市场之前进行开发和测试,从而验证创

新性技术在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影响。栚 该法在最终被批准后,将正式成为欧盟首

部用以监管人工智能系统的横向立法,此举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将监管沙盒制

度纳入人工智能法律监管框架,还将产生重要的监管示范效应。
监管沙盒制度最早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在

2015年提出,并成功应用于金融科技领域。我国也紧跟国际步伐,于2019年启动

了金融监管沙盒的试点工作,旨在满足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所带来的监管需求。目

前,国内关于监管沙盒制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科技监管沙盒领域。监管沙盒

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可控的“安全空间暠,是监管机构支持金融创新的一种重要

监管尝试。栛 其展现出的监管适应性、灵活性和政企协作性,使得监管沙盒制度能

够较好地应对金融科技监管问题。栜 在完善监管沙盒制度方面,监管机构应严格

规范沙盒准入标准,谨慎认定沙盒参与企业资格,栞并辅以具体的企业承诺制度,
从而进一步完善沙盒测试的退出机制。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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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人民网,2024年3月15日,http://world.people.com.cn/

n1/2024/0315/c100240196038,访问日期:2024 03 16。

ZhaoYanLee/MohammadKarim/KevinNgui,“DeepLearn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Lawof
Causation:Application,ChallengesandSolutions暠,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Law,No.
3,2021,pp.1 28,herep.18.

胡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与体制创新:不完全契约视角》,载《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第137
153页,这里第137页。

李仁真、申晨:《监管沙箱:拥抱 Fintech的监管制度创新》,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第107 114页,这里第107页。
沈艳、龚强:《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设计研究》,载《金融论坛》,2021年第1期,第3 13页,这

里第11页。
蒋辉宇、凌冰翠:《监管沙盒持续测试企业承诺适用范围确立规则》,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2年第6期,第156 164页,这里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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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其创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与传统市场存在显

著差异。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监管框架可能无法适应这些新兴事物的特性

和需求,导致其适用性受限。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因势利导地增设了监管沙盒

制度。这一举措标志着欧盟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从被动监管转向预期监管的重要

转变。栙 作为欧盟前瞻性立法与技术良性互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监管沙盒制度在

确保监管安全性和可控性的前提下,提升了监管成效,推动了循证立法和监管评

估。栚 有学者提出,为了合理平衡人工智能的责任风险和监管成本并鼓励技术创

新,欧盟应当构建更加统一和强大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栛 人工智能监管沙

盒制度的创设,不仅体现了欧盟监管实践哲学的转向,还对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具

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栜 我国行政监管部门可以借鉴欧盟经验,运用监管沙盒增强

规制风险的能力。栞 尽管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通过引入监管沙盒制度来推动企

业创新,但该法整体上仍偏向规制型立法,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栟 从创新人工智能治理范式的角度出发,我国应当在服务应用层面探索

建立监管沙盒制度,栠依据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客观现状,动态调整优先获得沙盒试

点的清单,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栢

尽管我国已在汽车安全领域实施了沙盒监管试点,涵盖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系

统的测试,但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研究尚显不足,难以满足人工智能

监管的现实需求。从构建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

于欧盟《人工智能法》中监管沙盒制度的创新意义与积极作用,以及监管沙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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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39页,这里第137页。
曾雄、梁正、张辉:《欧盟人工智能的规制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暣人工智能法案暤为分析对

象》,载《电子政务》,2022年第9期,第63 72页,这里第68页。
张凌寒、于琳:《从传统治理到敏捷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革新》,载《电子政务》,2023年

第9期,第2 13页,这里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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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人工智能监管范式改进的工具价值。然而,这些研究缺乏对人工智能监管

沙盒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的全面分析,也未能结合我国现有人工智能监管的

实际需求,从制度建设层面探讨监管沙盒制度如何融入现行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
本文认为,监管沙盒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现有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实现技术创新与

风险防范的协调发展。借鉴欧盟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经验,
我国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广泛的特点,分行业制定沙盒监管目标。同时,
我国还需明确沙盒主体的职责,强化监管沙盒中的数据保护机制,并完善沙盒退出

机制,以确保运行良好的技术创新成果能够顺利推向市场,让消费者享受到安全、
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

一、《人工智能法》引入监管沙盒制度的原因

(一)人工智能监管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

人工智能技术在给人类带来重大利益的同时,也可能给个人或社会带来新的

安全风险。人工智能自身具有的独特性问题,包括离散性问题、分散性问题、不透

明性问题、不可预见性问题和控制问题,使其成为潜在公共风险的来源之一,这些

区别于其他公共风险的独特特征,增加了欧盟的监管难度。栙 这些独特性问题客

观存在于人工智能研究开发领域,并贯穿整个技术创新流程。特别是与责任问题

相关的不透明性问题和控制问题,为政府事前监管带来了重大监管挑战。然而在

数字时代,监管机构无法将每一项利用智能设备和网络进行的人工智能开发活动

都纳入事前监管。即使某些研发者自身缺乏足够资源和基础设施(离散性问题),
特定组件也可以由物理距离很远的不同主体设计生产,然后通过物流集合组装(分
散性问题)。人工智能包含的技术对大多数监管机构来说是不透明的,并且难以通

过逆向工程破解(不透明性问题)。由于具有上述特征的人工智能系统被设计为自

动运行,其经过深度学习后产生的操作结果可能连最初的开发者也无法预见(不可

预见性问题),这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失控(控制问题),进一步加大监管难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融技术工具与社会基建于一身,具有强大的技术可塑性。它将不断嵌入社会系统

之中,并可能引发各类复杂风险。对此进行合理监管的关键在于灵活、弹性、多元

化介入技术的规划、设计和发展。栚 于是,《人工智能法》以保障公众和企业的隐私

安全和基本权利为主要出发点,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同时,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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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载《科学与社会》,2021年第3期,第26 39页,这里第32页。



《德国研究》 2024年 第2期 第39卷 总第154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满足当前世界范围内对于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两者间的平衡要求,从而使公众增

强对人工智能技术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信任。栙 在《人工智能法》中引入监管沙

盒制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创新和监管的平衡。监管沙盒制度具有的时限性、包
容性、灵活性和主动性等特征,使其符合全球智能监管趋势并提供一种微观优化、
聚焦于特定技术的监管规范框架,栚以应对不断发展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

的复杂而具有开创性的监管挑战。
(二)欧洲各国对监管沙盒的理解不断深入

2015年,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正式创建了欧洲范围内第一个监管沙盒,
并于2017年10月发布了《监管沙盒经验总结报告》,对监管沙盒的应用成果做出

了积极评价。截至2023年10月,已有800多家企业参与监管沙盒测试,它们的上

市速度平均提高约40%。栛 2019年,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和英国民航局在数据保

护领域也开始应用监管沙盒。监管沙盒在监管颠覆性技术,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

面的应用潜力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视。例如,2017年,芬兰经济事务与就业

部和人工智能计划指导小组将监管沙盒作为建立人工智能全面法律框架的重要手

段之一。在欧盟层面,2019年,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uropeanSecuritiesand
MarketsAuthority)将监管沙盒视为促进创新及未来人工智能监管活动的重要工

具。栜同年,欧洲议会在关于欧洲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综合产业政策的决议中,明确

提出“欢迎企业使用监管沙盒与监管机构合作,以测试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环境中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促进其更好地进入市场暠。栞 2020年,欧洲理事会在其通

过的关于监管沙盒和实验条款的决议中,强调监管沙盒能够在构建创新友好型、面
向未来、可持续和有弹性的欧盟监管框架中发挥积极作用。栟 欧盟委员会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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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Hillman,“SmartRegulation:Lessonsfrom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暠,EmoryInterna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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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ialRegulation,Vol.6,No.1,2020,pp.75 124,here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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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df,访问日期:2023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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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foranInnovation灢Friendly,Future灢ProofandResilientRegulatoryFrameworkthatMastersDisruptive
ChallengesintheDigitalAge暠,2020 11 16,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灢13026灢
2020灢INIT/en/pdf,访问日期:2023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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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盒纳入“2021年更好的监管工具箱清单暠,将其作为新兴政策工具和适应性监管

工具,并强调其运行结果可用于立法和监管评估。栙 欧盟三大机构在上述文件中

对监管沙盒的多种论述,反映出欧盟对监管沙盒的理解不断深化,对监管沙盒在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颠覆性创新技术监管中的功能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越发重视

监管沙盒在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三)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实践探索逐步丰富

目前,欧盟采用两种方式推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项目的试点。一是由西班牙、
法国等成员国来试点探索;二是与挪威、瑞士等正在开展试点的非成员国进行业务

交流。目前,西班牙的监管沙盒试点工作进展较快。法国的试点同样处在筹划阶

段。在欧盟之外,挪威的Ruter试点项目形成了详细的报告,瑞士的监管沙盒还在

进行当中,相关沙盒实践内容参见表1。

表1暋欧洲国家人工智能监管沙盒试点

国家 开始时间 试点内容

德国 2015年11月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 A9联邦高速公路数字试验台通过结合现代道路基础设施

和最先进的传输技术,为汽车和零部件供应行业、电信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

了一个技术创新的试验区

法国 2020年2月
由教育行业的5家企业参与测试人工智能系统,法国数据保护当局在监测、
评估风险的同时,为参与企业提供技术和人力支持

挪威 2020年3月
挪威数据保护局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引入了监管沙盒,旨在推动人工智能领域

的技术创新的同时保护用户隐私

瑞士 2022年9月
由无人驾驶农机、无人机、机器翻译、作业纠错和停车调度等领域的5家企业

参与测试研发人工智能系统

西班牙 2023年4月
测试在生物识别、关键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等8个领域中的高风险人工智能

系统

暋暋暋暋来源:“RegulatorySandboxesinArtificialIntelligence暠,OECDDigitalEconomyPapers,July2023,

No灡356, https://www.oecd灢ilibrary.org/science灢and灢technology/regulatory灢sandboxes灢in灢artificial灢
intelligence_8f80a0e6灢en,访问日期:2023 11 26。

此外,由于欧盟领域内的人工智能产业的经营者不希望多种监管标准并存,
《人工智能法》的颁行将促使其积极游说和推动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全球各国,
在制定人工智能监管规则时借鉴参考《人工智能法》的相关内容,以确保自身能在

全球市场享有稳定的经济收益。这反过来又会强化欧盟在全球人工智能监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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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参见 Stefano Vettorazzi/Irmgard Anglmayer,“WhatisNewintheCommission暞s2021Better
RegulationGuidelines?",2022 02 04,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2/

699463/EPRS_BRI(2022)699463_EN.pdf,访问日期:2023 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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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权,帮助欧盟企业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获得优势地位。栙 只要其产品和服

务在欧盟市场流通,非欧盟企业也将受到欧盟法律规制,这无疑扩大了监管沙盒的

适用范围。不仅是因为欧盟庞大的市场体量让任何企业都无法忽视人工智能监管

沙盒的作用,而且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对新技术领域内的法规制定的影响力也会使

企业产生独特的路径依赖效应,一旦监管沙盒制度运作成熟,其将对整个行业产生

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不断发展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复杂而

具有开创性的监管领域,伴随欧盟国家对监管沙盒制度的理解不断深入,最终促使

欧盟制定《人工智能法》并引入监管沙盒制度以实现创新和监管的平衡。这一方面

可以抵消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产业先发优势,另一方面,欧盟通过监

管制度对全球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从而为自身塑造后发优势奠定

基础。

二、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功能

欧盟立法者在《人工智能法》中对人工智能相关监管沙盒制度做出了具体规

定,希望它在人工智能立法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平衡作用,以更好地完善监管策

略。在沙盒中对个别案例提供灵活监管的同时,监管机构还可以审视《人工智能

法》对技术创新的规范效果,为该法的修改完善积累实践经验,增强其普世价值。
该法对监管沙盒制度的引入标志着欧盟倾向于通过合理的责任分配来支持人工智

能领域的创新,推动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同步发展,而不是专注于法律后果和潜在

责任。栚 在2023年12月的定稿版本中,《人工智能法》第五章(《支持创新的措施》)
包含7条规定(第53、53a、54、54a、54b、55和55a条)。其中第53条和第53a条为

监管沙盒制度设定了基本内容和运行规则,第54条和第54b条为沙盒运行提供了

数据保护方面的额外保障,第54a条特别对测试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做出了详细

规定,第55条和第55a条则提出了减轻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监管负担的各类措

施。《人工智能法》中监管沙盒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一)平衡创新与安全:为人工智能研发者构建统一的制度保障

《人工智能法》明确要求欧盟成员国应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

度,各国的沙盒监管机构需要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监管沙盒实施结果的年度报告,包
括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以及改进建议。根据该法设立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不

能破坏各国现有立法设立的监管沙盒,这些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可以通过与沙盒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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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欧盟谋求 AI监管领域主导权》,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7月29日第6版。
参见 NinadMohanHaibat,“RegulatorySandbox:AProtectedPlayingFieldBetweentheLawand

InnovativeEntrepreneurship?暠,2022 08 25,https://www.gla.ac.uk/media/Media_907243_smxx.pdf,
访问日期:2023 0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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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达成的转换协议切换到欧盟《人工智能法》规定框架下运行。在沙盒运行过程

中,监管机构和研发者可以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方法,记录人工智能

开发过程,以创建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使监管机构和研发者对人工智

能研发成果的法律性质的认识逐渐达成一致。栙 监管沙盒的目的并非放松监管或

降低现有的安全和保护标准,而是创立一个能够较好地适应科技创新步伐的监管

环境,同时保留必要的保障措施。监管沙盒作为一种创新友好型、面向未来且具有

弹性的监管工具,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供了在监管机构动态监督下进行微观层

面测试的空间,以满足数字时代监管开放性要求和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栚 欧盟

境内的技术研发者借助沙盒,在受控环境中利用真实的市场数据测试开发人工智

能产品和服务,可以在将新技术推向市场时,尽量消除产品安全缺陷,减轻法律风

险。监管沙盒提供的简化后的风险管理措施,使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流程免于传统

监管框架的束缚,以降低技术方案启动的时间,这将有效缩短新产品的上市周期,
帮助企业更快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二)创设灵活监管:为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创设学习型监管环境

《人工智能法》创设的监管沙盒制度,为欧盟监管机构提供了在人工智能技术

背景下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现有法规的机会。在监管沙盒运行过程中,人工智能研

发者与监管机构通过直接和公开的对话机制就监管涉及的技术和法律问题进行交

流与互动,这有效地改善了市场基础设施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的复杂性,为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创造了一个学习型的监管环境。一方面,通过全

流程监测人工智能技术在沙盒中的运行情况,监管机构可以全面了解人工智能应

用带来的风险和影响,预测相关市场发展新趋势。通过持续控制人工智能测试程

序和合规流程,监管机构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行动,降低高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进入市场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研发者可以与其他人工智能领域

从业者分享自身在监管沙盒测试过程中获得的各类经验,与监管人员交流技术和

法律问题,共同协作开发值得社会公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人工智能监

管沙盒运行产生的大量实验数据和监管经验,为欧盟其他技术创新治理和监管计

划以及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实践数据信息支持。监管沙盒在遵循既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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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NorbertodeAndrade/LauraGalindo/AntonellaZarra,“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APolicy
PrototypingExperiment:RegulatorySandboxes暠,2023 04,https://openloop.org/reports/2023/04/Artifi灢
cial_Intelligence_Act_A_Policy_Prototyping_Experiment_Regulatory_Sandboxes.pdf,访问日期:2023 11
10。

VeraLu曚ciaRaposo,“ExMachina:PreliminaryCriticalAssessmentoftheEuropeanDraftAct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暠,InternationalJournalofLawandInformationTechnology.No.30,2022,pp.88
109,here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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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在个别情况下也会给予技术研发者一定的监管灵活性。监管机构借此可

以观察到,如果将现有法规应用于创新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以及在什么时

候需要修改它们。栙 这既可以维护欧盟现行法规整体的稳定性,又保证了监管的

灵活性,同时还可以通过收集个案反馈信息优化人工智能监管效能。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技术创新监管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而监管的

不确定性客观上会增加创新成本,从而抑制创新。监管沙盒则能够帮助监管机构

与技术研发者共同探索建立一种良好有效的沟通方式、合作机制和互动关系,双方

互相收集交流信息,合作营造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同的技术运行环境,让企业在监管

者的支持下更好地实现创新。栚首先,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监管沙盒更好地了解新的

产品、服务和技术的潜在利益和弊端,帮助其评估这些创新对消费者的潜在影响。
其次,监管沙盒还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欧盟关于现有人工智能监管法规有效性的

反馈信息。通过观察技术研发者在受控环境中如何应对和遵守法规,监管机构可

以深入了解当前法规的优势和劣势,明确未来的改进方向。最后,监管沙盒还可以

为监管机构提供直接与人工智能产业利益相关者接触的机会,帮助监管机构更好

地了解技术研发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和关切,从单一的机构监管模式向多元主体参

与的监管模式转变。这也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测试变得更加透明,因为技术创新的

进程和影响都可以被公开展示并进行讨论监督。让社会公众参与到技术创新监管

的过程中,这不仅能够提升他们对监管沙盒合法性的认知,还能增强他们对技术创

新的信心,从而为后续监管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降低监管执法成本。
(三)减轻监管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市场准入条件

在统一的监管框架内,所有企业面对着相同的合规要求,但对一些中小企业来

说,巨大合规成本往往令其难以承受。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中小企业进行扶

持,大型企业便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实现技术创新的同时完成合规要求,
而中小企业则只能在创新与合规中艰难抉择,这无疑加剧了大型企业的垄断局面。
欧盟立法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数字服务法》,都采

取了相应的措施以适度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这在技术和资源高度集中的人

工智能产业领域也不例外。《人工智能法》第55条规定,各成员国应采取措施保障

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广泛而平等地参与监管沙盒测试,通过酌情减免它们参加沙

盒的合格性评估费用,并提供部署前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的方式,让从事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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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oczaThomas/SebastianPfotenhauer/IrisEisenberger,“RegulatorysandboxesintheAIAct:

ReconcilingInnovationandSafety暠,Law,InnovationandTechnology,Vol.9,No.2,2023,pp.357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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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金融科技背景下监管沙盒的理论与实践评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期,第12 20页,这里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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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获得优先进入监管沙盒测试的机会。在现有立法允许

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将根据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适度适用监管规则,从
而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技术创新留出空间。监管沙盒的受控测试环境特别适合

那些较难符合传统监管要求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为它们提供一个在实验环境

和现实环境之间的缓冲带,以充分测试新型人工智能系统,以此来帮助研发企业评

估人工智能系统的合规水平,进而让研发企业来决定是否将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
同时,通过在监管沙盒测试过程中与沙盒参与者的合作,监管机构能够以最佳方式

监管技术创新,使双方得以收集更多的信息,这有利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的形

成。监管沙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为中小企业的信用背书,帮助研发企业论

证其合规能力,为萌芽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制度保障,破除部分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的上市障碍。栙例如,在欧盟国家已有的金融监管沙盒中,监管机构通常会暂时取

消部分准入许可要求,允许创新公司进入市场。

三、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法》中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即沙盒侵权责

任减免事由缺失、相关激励措施有待规范,以及对数据利用的相关规定不完善。前

两个局限源于监管沙盒的制度设计,人工智能研发者参与监管沙盒的积极性未被

充分调动起来,这可能引发市场混乱。最后一个局限在于,该法关于监管沙盒中数

据保护的规定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内容存在冲突,可能会对个人数据保护构成

威胁。
(一)沙盒侵权责任减免事由缺失

《人工智能法》中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求研发者

必须遵守监管法规。该法第53条第4款规定,研发者在沙盒测试期间,若遵守沙

盒运行条款并服从国家主管机关的指导,则可免受行政罚款。这一机制让研发者

能够提前预知监管障碍,进而降低部分合规成本。栚 然而,根据该法第54a条第8
款对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定,研发者在沙盒测试过程中仍须对第三方承担侵权

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沙盒并会不改变欧盟和成员国的现有监管法规内容。
研发者仍须严格遵循责任原则,尤其是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造成的损害。虽然人

工智能研发者不应利用监管沙盒作为逃避责任的工具,但将同样的责任制度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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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可能会限制创新。
虽然监管沙盒的责任减免在金融科技领域也非普遍现象,但考虑到人工智能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能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和部门,并经常与其他技术结合形成复

杂的价值链,其巨大的应用潜力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使研发者的责任减免问题显得

尤为突出。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法》中规定的监管沙盒制度对欧盟成员国而言是

非强制性的,因此需要欧盟在未来通过制定详细的法案实施细则来明确人工智能

监管沙盒的主管部门、权力分配并确保监管沙盒合作机制的顺畅运行。如果欧盟

和各成员国之间协调不当,人工智能研发者在监管沙盒中的责任减免问题就可能

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增加人工智能应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栙 欧盟在《人工智能法》
中引入监管沙盒制度,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然而,监管沙盒制度尚未明确

规定研发者的侵权责任减免条件,这可能会加重人工智能研发者对参与沙盒测试

所引发的法律风险的担忧,从而降低其参与沙盒的积极性。若长此以往,监管沙盒

制度反而可能会在无意中阻碍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进程。
(二)沙盒监管激励措施有待规范

欧盟希望利用监管沙盒创造一个安全空间,让人工智能研发者通过参与沙盒

测试来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风险管控。那如何让该制度对研发者产生

足够的吸引力呢? 人工智能研发者参与沙盒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盒测

试的监管条件和参与者通过参与沙盒测试所能获得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与监

管机构直接互动、获取知识和其他资源、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等)不够明确或不具有

足够吸引力,人工智能研发者就可能缺乏参与的动力。如果欧盟为沙盒参与者提

供过度宽松有利的条件,则可能会扭曲人工智能产业的公平竞争环境,造成市场混

乱。因为监管沙盒制度会向人工智能研发者发出一个积极信号,即企业在沙盒测

试中承担有限的法律责任和监管负担。然而,如果监管沙盒准入和测试条件过于

宽松,加之监管机构和研发者在获取前沿技术信息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可能会

诱发某些企业的监管套利行为,因为它们可能利用监管沙盒的特殊监管环境来故

意规避监管要求,从而破坏欧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秩序。《人工智能法》试图通过

制定欧盟监管标准来限制域外企业在欧洲的发展,以提升本土企业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全球竞争力。但相较于美国、中国等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欧盟本土企业并不存

在明显的技术优势,某些域外企业甚至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来规避监管。栚 例如,某

126

栙

栚

LetiziaTomada,“Start灢upsandtheProposedEU AIAct:BridgesorBarriersinthePathfrom
InventiontoInnovation?暠,JournalofIntellectualProperty,InformationTechnologyandElectronicCom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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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借助监管沙盒提供的技术创新测试空间,不合理地享受优惠待遇,以此获得

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种行为不仅浪费了沙盒项目的时间与资源,还可能对消费

者、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风险。
在欧盟前瞻性的人工智能立法监管框架下,监管沙盒制度有望成为促进技术

创新的理想制度设计。然而,在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相关配套法规出台前,仅
根据欧盟《人工智能法》第53a条和第55条为沙盒参与者提供的那些优惠举措,我
们很难判断监管沙盒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欧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战略

目标。此外,欧盟各成员国未来将在哪些领域授权推行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将采取

何种类型的监管救济,如何提供沙盒运行的配套资金,以及监管沙盒如何被传统监

管机构、法院和人工智能产业界所接受,这些监管激励内容还都有待配套的实施细

则进行补充规定。
(三)数据利用的相关规定不完善

首先,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获取和监控数据的能力得到了增强,同时其具备的人机交

互与联网能力也使得数据处理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这无疑对个人数据保护构成

了威胁。栙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运行过程中,技术研发不可避免地会收集和处理

用户个人数据。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目的限制原则(第5条第1款b项)以
及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合法性的规定(第6条第4款),在进行个人数据的进一步处

理时,负责数据收集和利用的主体必须确保处理目的不会显著偏离最初与数据提

供者约定的利用目的。栚 然而,《人工智能法》第54条规定,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

中,研发者可以出于公共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目的合法地使用和处理个人数据,但
要对涉及的个人数据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该条款并未明确要求研发者必须在沙

盒测试期间始终保持数据使用目的的前后一致性,这赋予了研发者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体现了沙盒监管的灵活性,是该法促进创新的重要条款之一。然而,这与《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存在潜在冲突,可能会增加个人数据保护的风险。对此,
欧洲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和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建议立法者应当澄清监管沙盒的应

用范围和目标,特别是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人工智能系统研发测试过程中的数据

处理活动制定清晰明确的规范,以避免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产生冲突。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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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旨在确保监管沙盒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充分保障个人数据的安全。
其次,《人工智能法》的规定可能使参与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研发者面临双重

处罚。《人工智能法》第10条对使用个人数据开发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做

出了明确的规定,研发者必须同时遵守《人工智能法》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关

于个人数据处理的要求。这两部法律使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和人工智能系统研发

监管方面扮演了双重执法者身份。因此,一旦研发者违反任何一部法律的规定,他
们是否会受到双重处罚成为了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为了保障欧盟人工智能产品

和服务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欧盟在未来必须澄清当研发者违反个人数据处理规定

时,监管者应当如何适用这两部法律。否则,研发者可能因担心违反法律而受到双

重惩罚,特别是考虑到《人工智能法》中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要求,而不敢在监管

沙盒中开发和测试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栙 人工智能监管沙盒与个人数据保护之

间的交叉问题,无疑是对立法者智慧的考验。欧盟和成员国需要协调数据保护法

规的适用,明确人工智能监管沙盒中的数据使用规范,以确保技术创新与个人数据

保护之间的平衡。

四、欧盟监管沙盒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2019年,我国率先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开展了监管沙盒试点工作。2022年4
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试行汽车安全监管沙盒制

度的通告》,标志着我国正式将监管沙盒制度引入汽车产业发展中。智能网联汽车

作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汽车产业中的融合应用代表,自然涉及了人工智能监管

沙盒的相关内容。深圳市结合地方产业实际,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

管理条例》和《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细

化了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内容。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从中央到

地方,各级政府通过不断完善立法文件来规范监管沙盒制度,推动以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思路。栚 欧盟此次制定《人工智能法》,以法

律形式将监管沙盒应用于人工智能治理,旨在创新和规范监管体制,在降低安全风

险的同时实现技术创新利益的最大化。这对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建设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结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和已有的监管沙盒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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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分行业制定沙盒监管目标

《人工智能法》中的监管沙盒制度属于目标导向型的监管方式。其通过设定技

术架构要求来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问题,并为监管机构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设

施。栙 在沙盒监管测试开始前,监管机构应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确立具体的沙盒

监管目标,确保整个监管流程始终围绕这些目标进行。以金融领域监管沙盒为例,
监管者在沙盒运行过程中主要关注创新公司的运营情况,并设置特定的许可要求。
这种对行业内容的明确界定,使得沙盒监管目标更加清晰,便于金融企业根据自身

需求参与沙盒测试。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如果

监管沙盒缺乏足够的法律确定性和行业针对性,那么相关企业可能会因此缺乏参

与动机。尽管欧盟《人工智能法》中的通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备受关注,但人工智

能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监管沙盒作为一个动态试错环境,需要控制风险并保护消费者

利益。因此,在监管沙盒运行过程中,创新的行业规模与影响范围势必要受到限

制,以便在有限可控的“安全空间暠内促进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

技术创新。栚这也符合监管沙盒制度背后的基本理念。
(二)落实沙盒主体职责

为确保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顺畅运行,我国需要在明确的行业监管目标指导

下,认真落实监管沙盒中监管机构和参与者的角色与职责。沙盒参与者应清楚了

解自身在沙盒运行中的行为规范,并能够通过沙盒提供的信息交流渠道对监管机

构的监管行为做出合理预判。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沙盒领域的已有经验,沙盒参与

者通常会特别关注沙盒的准入标准、可测试项目、交付机制以及责任豁免等方面的

内容。此外,沙盒参与者还须正确看待自身与监管机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能

将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误解为放任自由。栛沙盒监管应始终坚守以消费者利益为

中心的原则,并向社会公开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测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以及

相应的救济措施。
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的设计中,监管机构人员在

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需具备有效监督沙盒

运行的能力,并为参与者提供充分的指导。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性特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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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缺乏特定技术知识时,可以充分利用沙盒制度设计中的信息交流渠道,与行

业协会和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深入交流,以寻求他们的智力支持。同时,在
沙盒运行过程中,监管机构应时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保护研发者商业秘密的

前提下,监管机构应及时将人工智能创新中有价值的信息或代表性案例向社会公

开,为其他未参与测试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有益参考。这不仅能够化解监管沙盒

制度可能带来的市场竞争矛盾,形成“以点带面暠的良性竞争格局,栙而且能确保监

管沙盒测试信息的平等共享,有效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让市场的力量推动人工智

能产业健康发展。
(三)强化沙盒监管激励引导

强化沙盒监管的激励引导作用,对于提升人工智能研发者参与沙盒的积极性

至关重要。首先,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应保持其监管的灵活性,这可以通过为沙盒参

与者提供临时责任豁免或设定实验条款来实现。这样一来,人工智能研发者在测

试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时,就不必担心因违反监管规定而遭受处罚。这不仅能够

降低企业的监管障碍,而且能为它们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其次,成功参与沙盒并非

企业进入人工智能相关市场的先决条件。如果监管沙盒相比正常入市条件没有明

显的优势,甚至增加了企业的入市成本,那么监管沙盒对企业自然缺乏吸引力。因

此,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应为沙盒参与企业提供一些额外的制度红利,如监管机构的

指导、实验设施的支持或更容易获得数据使用许可等。这些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抵消企业参与沙盒所付出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强沙盒的吸引力。欧洲议会已经

认识到强化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对企业吸引力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立法修正

案,旨在为沙盒参与者提供更明确的支持和便利。例如,为企业提供人工智能系统

的初步注册、保险、合规和研发支持服务,以及标准化认证、联系数据库和创新基金

支持等增值服务。这些举措为企业产品服务接入欧盟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创造了便

利条件,栚通过多种沙盒配套服务支持成熟的监管沙盒测试成果推向市场。最后,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运行涉及部分监管豁免和监管规则的调

整,监管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向沙盒参与者倾斜是客观的运行结果。然而,这种监管

规则的倾斜不能过度,更不能损害公众利益。栛 因此,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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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必须严格保障工作流程、测试工具、准入标准、评估机制和风控措施等内容的

规范性与透明度,以确保公平、公正和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和寻租行为的发生。
(四)加强监管沙盒中的数据保护

在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运行过程中,数据安全对于那些希望获得创新优势的

研发者和提供个人信息的消费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欧盟《人工智能法》要求监管沙

盒的运行必须符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监管沙盒参与者需妥善处理涉及

个人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测试,并确保其行为符合相关法规。同时,监管沙盒参与

者还应与各方积极沟通,以确保测试活动既满足监管透明度的要求,又兼顾个人数

据的保护需求。《人工智能法》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应用数据的质量,旨在确保相关

应用的安全性和公平性。鉴于数据在机器学习训练中的核心作用,机器学习训练

数据集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性能。因此,为确保数据质量,人工智能

研发人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应用中歧视性结果的

隐患。栙 结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我国人工智能监

管沙盒制度必须与统一的数据保护治理制度相配合,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个人隐

私权益。同时,沙盒参与者应当通过安全、可靠的方式收集、存储和使用数据,以促

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
欧盟提出的《人工智能法》和我国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均明确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必须遵循专门的信息保护法规要求。企业在利

用涉及个人信息的训练数据时,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在我国当

前的法律框架下,企业无须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例外暠
情况是有限的,其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合法获得大量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而企

业在利用个人信息进行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过程中,通常会涉及大量的数据挖

掘和分析,以提高算法的准确性和效率。为了防止个人信息被滥用或泄露,企业

可以考虑选择使用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个人信息作为替代方案。除了匿名化和知

情同意,我国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应就人工智能训练可否合理使用已公开的个

人信息给予更明确的指导。监管沙盒参与者利用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加限制地进

行人工智能测试,可能会侵犯公民的信息保护权利或导致不正当竞争。如果监

管沙盒参与者在使用训练数据进行人工智能技术测试时,能够采取两方面的措

施:一是利用技术手段匿名化处理个人信息,确保用户隐私安全;二是对使用公

开数据源的行为给予经济补偿,那么,监管沙盒制度将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与数据安全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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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沙盒退出机制

为了给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参与者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并避免其长期滞留

于沙盒之中,我国必须为监管沙盒设定清晰的退出机制。监管沙盒的运行结果,特
别是现行监管法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所需调整之处,可以使我们有针对性地

改进人工智能系统,并最终推动先进且安全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实际场景中

的广泛应用。我国在构建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时,应由独立且公正的评估机构

定期对沙盒进行评估,并在人工智能产品测试结束时由专业机构进行安全认证和

审计。最终,监管机构将依据沙盒监管协议和测试结果,对沙盒参与者做出无条件

授权(即按原样向市场提供人工智能产品服务)、有条件授权(即在修改并审核通过

后向市场提供人工智能产品服务)或不予授权等决定。此外,在每个监管沙盒项目

结束时,监管机构与沙盒参与者应共同编制退出报告,详细记录沙盒中的人工智能

创新活动、学习成果以及积累的监管经验。

结暋语

监管规范与持续创新无疑是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双刃剑。各国在不断完

善人工智能立法的同时,也应为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为技术创新

培育肥沃的土壤。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标志着世界上首部全面规

范人工智能的法律诞生,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尽管该法旨在提供创新

和全面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案,但任何新的监管措施都不可避免地会给创新者带来

一定的外部监管压力。全面理解并遵守该法的要求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努力,而在

此期间,人工智能技术将不断迭代创新。为了缓解这种压力,监管沙盒制度应运而

生,它有望成为平衡规范性与创新性的重要工具。在沙盒中进行测试,有助于企业

逐步适应新的法律框架,同时也能揭示监管法规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应

对测试技术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影响。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不仅有助于克服监管

碎片化和监管摩擦,还能减少由此产生的法律不确定性。栙 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

沙盒制度并不能解决人工智能创新带来的所有问题,它只是我们在探索法律与技

术良性互动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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